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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乙炔鋼瓶與其他裝載壓縮或液化氣體的所有氣瓶不同，因為它們通常含有多

孔物質以及溶解乙炔的有機溶劑(以下簡稱溶劑)，如丙酮（Acetone）或二甲

基甲醯胺（DMF）等，當乙炔被加入氣瓶內，它會與這些溶劑形成溶液。經由

使用多孔物質及溶劑，氣瓶所含之乙炔的體積約可為不使用溶劑時的 8 倍。

然而，在有些特殊應用上，有些乙炔鋼瓶含有多孔物質但不含溶劑。故在再

行檢查的實施中，必須考量氣瓶與不同多孔物質(如固態與粉態等)的結構，

而採用不同的檢查方式。 

 

使用多孔性物質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抑制乙炔的自然分解，及因分解所產生的

氣瓶意外事件。若是多孔性物質損壞了或是故障時，例如肉眼可見的裂縫或

空隙( 如破裂、孔洞或相當大的空隙 )，這些都將會讓乙炔迅速產生分解反

應而造成危害。當氣瓶中含有多孔性物質的存在時，則以惰性氣體（氮氣）

來取代水作壓力測試介質，而不在氣瓶內灌水來作氣密測試。 

新製乙炔鋼瓶經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因使用及運輸碰撞或環境及其它因素影

響，可能發生凹陷、刮損、多孔物質沉陷或失效等不利於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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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一、目的一、目的一、目的 ：為促進產業安全及使乙炔氣體容器(以下簡稱乙炔鋼瓶)之定期檢查

有所依循規範,乃根據國際標準 ISO 10462 等標準訂定本操作標準書。 

 

二、二、二、二、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凡灌裝乙炔氣且水容積在 150 公升以下之無縫和焊接氣瓶及無縫鋁合

金氣瓶，且不論其外胴的製造方法為何，內含有機溶劑或為有特殊多

孔物質但無有機溶劑的乙炔鋼瓶，均適用之。 

 

三、名詞三、名詞三、名詞三、名詞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3.1 氣瓶胴體：製造來供儲存和運輸的壓力氣瓶，且含有可用於乙炔

的多孔物質及溶劑。 

3.2 標示：打刻或噴塗或張貼於乙炔鋼瓶上之文字或符號及標籤，用

於說明乙炔鋼瓶與內容物等相關資訊 。 

3.3 多孔物質：置於鋼瓶內之單一或多成份的材料，利用其多孔性在

吸收溶劑後和乙炔氣體，一般分為固態或粉態兩種型態。 

3.4 有機溶劑(簡稱溶劑)：被填充於氣瓶內並被多孔物質所吸收的液

體，它可溶解和釋出乙炔氣體。常見的有丙酮等溶劑。 

3.5腐蝕：由於生銹或其他化學（反應）侵蝕而使壁厚減少。 

3.6 刮傷、凹痕、或刺傷：通常是氣瓶碰到尖銳物體而造成氣瓶外胴

的變形或損傷，且金屬在接觸點的厚度減少。 

3.7凹坑：在不同的點上發生的個別腐蝕。 

3.8皮重：乙炔鋼瓶的皮重以下述三者之一表示： 

3.8.1皮重 A：當氣瓶欲填充時，氣瓶胴體的空重加上多孔物質

及溶劑、閥和所有附加物的重量（如以夾具或螺栓固定住）

再加上其它零件的重量總合。 

3.8.2皮重 S：皮重 A 加上在 15℃和 1 大氣壓力下使有機溶劑飽

和所需之乙炔的重量。 

3.8.3皮重 F： 

對於沒有溶劑的乙炔鋼瓶的皮重是以皮重 F 來表示，其中

乙炔鋼瓶的皮重 F 是皮重 A減掉溶劑的重量。 

 

四四四四、權責、權責、權責、權責    ：只能由經過適當之技術訓練取得資格的人，才能做乙炔鋼瓶的再行

檢查，他可以評估和審核氣瓶所用的材料，並定義繼續使用時，必需

的任何特殊要求。以確保氣瓶能安全的繼續使用。 

    

五、五、五、五、再再再再檢查的周期檢查的周期檢查的周期檢查的周期：：：：    

5.1 乙炔鋼瓶製造日期在 20年以內者， 每五年檢查 1次., 製造日期

在 20年以上者，每兩年檢查 1次。再行檢查採用逐瓶檢查，分

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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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若乙炔鋼瓶是在正常的情況下使用，且沒有誤用或不正常的情況

而使得氣瓶不安全時，則在氣瓶內容物尚未用完之前，即使已超

過測試期間，使用者並不需要將氣瓶送回檢查，只有在氣瓶內容

物用完後再重新充填之前，才對氣瓶進行再行檢查。 

5.3 對於新裝多孔物質的乙炔鋼瓶需做下述之額外的初步檢查。 

5.3.1 固態多孔物質，對於所有新裝材料的乙炔鋼瓶，必須根據

本標準在使用前 2年或在經過 2年後第 1次填充之前做初

步檢查。 

5.3.2 粉態多孔物質，對於所有新裝材料的乙炔鋼瓶，必須根據

本標準在使用前 3年或在經過 3年後第 1次填充之前做初

步檢查。 

在根據5.3.1或 5.3.2做初步檢查後，即可使用上述的正常期間。 

 

六六六六、、、、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接收氣瓶接收氣瓶接收氣瓶接收氣瓶資料登錄資料登錄資料登錄資料登錄 胴體胴體胴體胴體外觀檢查外觀檢查外觀檢查外觀檢查 固型固型固型固型填充物填充物填充物填充物區別填充物區別填充物區別填充物區別填充物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非固型非固型非固型非固型填充物填充物填充物填充物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沉陷度沉陷度沉陷度沉陷度
容容容容器器器器報報報報廢廢廢廢處處處處理理理理間隙間隙間隙間隙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瓶閥瓶閥瓶閥瓶閥組裝組裝組裝組裝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填充物填充物填充物填充物
瓶閥等瓶閥等瓶閥等瓶閥等附屬品附屬品附屬品附屬品檢查及維修檢查及維修檢查及維修檢查及維修

容器打刻容器打刻容器打刻容器打刻合格印記合格印記合格印記合格印記

不不不不合合合合格格格格

氣瓶氣瓶氣瓶氣瓶氣密試驗氣密試驗氣密試驗氣密試驗 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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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    

7.1 外部目視檢查的準備： 

7.1.1每個乙炔鋼瓶都要使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清潔，如刷子刷、

噴砂（必須在嚴密控制的情況下作業，以確保乙炔不會洩漏

入工作場所內）、或用水柱清洗、化學清洗或其他方法清洗，

以去除其外部表面上所有剝離的塗膜、銹蝕物、焦油、油脂

或其他外物，作業時必須小心操作以避免損壞氣瓶或壓力排

放裝置。 

7.1.2 檢查的工具準備﹕如量尺、間隙計、折射鏡等。 

 

                    

圖一﹕量尺          圖二 ﹕內部間隙計     圖三﹕折射鏡 

 

       

               圖四﹕孔蝕深度量規            圖五﹕鑽子 

 

7.2殘留乙炔氣的清除 

7.2.1 在做檢查之前，乙炔鋼瓶的氣體需減壓，在減壓之前和之

後需檢查乙炔鋼瓶的壓力。必需考量乙炔的特性而以安全的

方式來做減壓，減壓的時間必須夠長，以確保除飽和氣體之

外所有乙炔氣均被清除。同時必須注意，溫度的變化將會影

響飽和氣體內乙炔的含量。 

7.2.2減壓排放之乙炔氣必需予以回收或導入燃燒塔燃燒。排放

出之乙炔及溶劑蒸氣具有某種程度之化學危害（如毒性），

必須謹慎處理，只能在合格的工廠內，由具有處理資格的人

來進行這項作業。 

警告：壓力表讀數為零時，並不表示沒有過量的氣體，因為瓶閥可能內

部堵塞，若對於減壓作業有任何疑問時，則需對乙炔鋼瓶稱重。 

 

7.2.3 當氣瓶的重量大於氣瓶上標示的皮重時，這表示可能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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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氣的氣體存在，但並不絕對是這樣，必須考量可能有過量

的溶劑或水的滲入。 

7.2.4 當氣瓶的重量小於或等於氣瓶上標示的皮重時，並不一定

表示沒有高壓的氣體存在。必須考量其它一些因素，例如溶

劑可能短少或外部腐蝕造成胴體重量的損失。 

7.3拆卸瓶閥 

7.3.1 在由乙炔鋼瓶拆下瓶閥之前，必須確定氣瓶已完全減壓。

若閥有疑似堵塞（如打開瓶閥時，沒有聽到氣體釋出的聲

音），且氣瓶可能仍含有殘留的乙炔氣體時，都必須加以檢

查，例如使用壓力低於 0.5 MPa的氮氣噴槍(N2 gas gun)

頂住閥口打開瓶閥及氮氣源，導入氮氣數分鐘，關閉氮氣並

移開噴槍, 並觀察乙炔鋼瓶其排放情形, 若沒有氣體排出

則可判定閥被堵塞。 

7.3.2 若閥被堵塞，則需使用適當的方法以除去氣體或閥，作業

時必須考量閥的設計和小心的操作以免發生危險。拆卸瓶閥

的動作，必須在空曠或排氣良好的地方來作業。當拆除閥

時，乙炔鋼瓶的溫度必須接近周圍的溫度，以避免排出過量

的殘留氣體及空氣被吸入氣瓶內。 

 

 

代號 

1 橡皮封環總成 

2 抽出器的外殼 

3 控制閥組 

4 連接環 

5 夾框 

圖六 ﹕用來拆除乙炔鋼瓶損壞的閥的典型設備 註：瓶閥被打開或沒有閥的時間不可比檢查所需的時間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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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頸部/中心孔過濾器的拆卸 

7.4.1 乙炔鋼瓶通常含有頸部過濾器 / 中心孔填料，這包括過濾

器（或金屬網）和氈子。必須拆除放在多孔物質頂部與閥幹

底部之間的頸部過濾器和填充材料，以便能根據多孔物質製

造廠和檢查單位的要求來檢查多孔物質。 

7.4.2 有些固態多孔物質之乙炔鋼瓶的中心孔材料會使用軟木

塞，並與多孔物質整合成其中的一部份。若軟木塞是在正確

的位置，則不可拆下軟木塞來做目視檢查，而需根據製造廠

的說明來檢查軟木塞與頸部過濾器（或金屬網）的間隙。若

在前一次檢查中，軟木塞已變形成尖細狀或被誤拆下或不在

正確的位置時，則需依照多孔物質製造商提供的規格來換

新。當拆除過濾器或中心孔填充材料時，必須特別小心，以

免殘留氣體的壓力將其突然噴出而造成傷害。 

7.5 外部檢查 

7.5.1 內容物的辨認，必須辨認氣瓶的內容物是否是乙炔及瓶上

是否清楚標示 “乙炔” 及 “燃”字樣。 

7.5.2 外觀及標示，必須檢查每一個氣瓶是否有完整、清楚和必

要之訊息標籤的標示。 

7.5.3每一個乙炔鋼瓶的外部表面必須檢查有無下列情況： 

a.凹陷、割傷、凹痕、膨脹、破裂、積垢或過度磨損。 

b.熱、火或電弧引起的損傷。 

c.腐蝕。 

d.其他的缺陷，如標籤不清楚、不正確或任意修改。 

e) 其它永久性附件的缺損。 

7.5.4對於更換或修理過閥及閥護套、頸環和腳環時，是否已同

時修改皮重及毛重標示，及應特別注意飽和乙炔氣和溶劑是

否存在。 

       

   

               
             

 

 

圖七﹕ 刮傷或凹痕           圖八﹕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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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火焰造成的損傷     圖十﹕電弧或火炬燒損 

 

7.6 對於物理和材料缺陷的不合格限度，不合格的判定標準如下： 

表 1 –乙炔鋼瓶瓶體相關物理和材料缺陷的不合格限度 缺陷 定義 不合格限度 修整或報廢 膨脹 氣瓶目視腫脹 具有此種缺陷的所有氣瓶 報廢 凹陷 氣瓶凹下的深度大於外徑的 1%，但沒有穿透，且金屬亦沒有被除去 當深度大於氣瓶外徑3%，或凹陷的直徑小於其深度的 15倍時 報廢 
刮傷或凹痕 有尖銳的痕跡，其中部分的金屬被刮除或重新分佈,且其深度超過氣瓶壁厚的5% 

無縫鋼瓶和焊接鋼瓶：  當刮傷或凹痕的深度超過 壁 厚 的10% 但 未 超過 25 %時. 但當長度超過氣瓶外徑的 25%時 

無縫鋁合金鋼瓶：  當刮傷或凹痕的深度超過壁厚的 15%時但未超過 25%時. 但當長度超過氣瓶外徑的25%時 

修整後重新檢查 報廢 

裂痕(參見圖 8) 瓶身裂縫或裂痕 具有此種缺陷的所有氣瓶 報廢 火焰造成的損傷(參見圖 9) 氣瓶過熱或局部受加熱通常會顯示: a)氣瓶的部份熔解 b)氣瓶的扭曲變形 具有 a)和 b)的所有氣瓶都適用   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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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油漆燒焦 d) 火焰引起的損傷使閥的塑膠保護裝置或識別環熔解   具有 c)和 d)的所有氣瓶在檢查後可能合格  修整後重新檢查 塞子或頸部嵌入物 裝到氣瓶之頸部,底部或外壁的額外嵌入物(僅是老的氣瓶) 除非可明顯的確認它們是合格設計的一部份,否則對所有氣瓶都適用 修整後重新檢查 標示 以金屬敲擊的方式做標示 適用於所有氣瓶有不清晰或有修改, 或是有不正確標示者 報廢 電弧或火炬燒損(參見圖10) 
瓶身部份被熔融,焊接材料的加入或由嵌接而除去金屬或形成坑洞 具有此種缺陷的所有氣瓶 報廢 

可疑的記號 不是由氣瓶的製造廠或合格的修理廠所註記產生的 適用於具有此種缺陷的所有氣瓶 額外的檢查或確認後才能繼續使用 a 當使用“表 1”的不合格標準時，需考量氣瓶的使用情況、缺陷的嚴重性和設計的安全係數。 b 若可明顯的確認氣瓶完全符合適當的規格，則改變的標示可被接受，且不適當的標示可加以修正。 c 若以適當之工具修整受損的表面後，剩下的壁厚至少需等於設計的最小壁厚。 
 

 

 圖十一﹕一般腐蝕  圖十二﹕線性腐蝕   圖十三﹕  獨立的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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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腳環內瓶底處之腐蝕  

 

7.7 對於瓶壁之腐蝕，不合格的判定標準如下： 

 表 2 –乙炔鋼瓶瓶壁之腐蝕的不合格標準 腐蝕的種類 定義 不合格限度 修理或報廢 一般腐蝕 氣瓶之總表面積有大於20%以上的區域有壁厚的減少 若金屬的原始表面不再看得出來;或 若腐蝕的深度超過瓶壁之原始厚度的 10%;或 若瓶壁厚度低於設計的最小壁厚 
修整後重新檢查  修整後重新檢查  報廢 局部腐蝕 氣瓶之總表面積有低於20%以下的區域有壁厚的減少, 但下述之其他種類的局部腐蝕除外 

若蝕孔的深度超過瓶壁之原始厚度的 20%;  若瓶壁厚度低於設計的最小壁厚 
修整後重新檢查   報廢 鏈狀、坑狀或線狀腐蝕 腐蝕形成窄的長條狀或周圍的線狀,或獨立的凹陷或坑洞(參見圖 12),且其幾乎是相連的. 若在任何方向腐蝕的總長度超過氣瓶的直徑且深度超過原始壁厚的 10%. 修整後重新檢查 

裂隙腐蝕. 沿著孔隙產生的腐蝕. 在完全清潔後,若腐蝕的深度超過原始壁厚的 20% 修整後重新檢查 a 若使用適當的設備看不到缺陷的底部且若無法決定它的程度時，則氣瓶必須報廢。 b 若腐蝕已達到深度計的量測極限，則需使用超音波設備來檢查壁厚。在某些情況下，壁厚可能低於最小壁厚。當使用本表的不合格標準時，需考量氣瓶的使用情況、缺陷的嚴重性和設計的安全係數。 c 當以適當之工具進行表面修整後,剩下的壁厚至少需等於設計的最小壁厚。 
註：氣瓶外部的修整，指的是用銼磨、機械加工或其他適當的方法來除去

尖銳之凹痕損傷，由於可能會產生火花，因此在有機溶劑和乙炔存在時需

特別小心，修整後必須再次檢查壁厚（例如使用超音波測厚計）。 

7.8塗裝顏色，外部之防蝕塗裝顏色必須為褐色（當國家標準有不同表示時,

依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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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多孔物質與間隙的檢查 

7.9.1 檢查多孔物質內是否有可見的污染物或缺陷存在，使用適當之特殊

工具來做檢查，如用金屬線探針、棒、厚薄規或間隙計來檢查其穩固性和

材料內是否有空隙或其他缺陷存在。必須小心以確保多孔物質不會受到檢

查工具的損壞。 

7.9.2污染，目視檢查多孔物質是否有污染物如細的碳粉末和水、或油垢

存在，或多孔物質是否變色。依此類污染的程序而定，需由有資格的人來

決定多孔物質是否合格。 

7.9.3 固態多孔物質 – 間隙 裂縫、粉碎或破洞 

目視檢查需確認多孔物質沒有破裂或粉碎的跡象。若多孔物質有破裂或粉

碎現象，則氣瓶是不合格的。若氣瓶裝有中心孔軟木塞，則需施力以確認

其是否穩固且不能有側面的移動。 

7.9.3.1頂部頭端至多孔物質的間隙不得超過多孔物質長度的 0.5

％，但在任何情況下，氣瓶頂部與固態無中心孔之多孔物質之間的最

大間隙不得超過 3mm.，氣瓶頂部與固態有中心孔之多孔物質之間的最

大間隙不得超過 2mm.，對於自國外進口依 CGA C-13 規範所製造之乙

炔鋼瓶則依照 CGA C-13 之規定。 

7.9.3.2 氣瓶內壁至多孔物質的間隙最多不可超過 2mm， 間隙檢查困

難者得以下列方式取代.， (A)對於內容積 5 公升(含)以上氣瓶，將氣

瓶傾斜 10~30度，前後及左右搖晃數次，檢查內容物是否有隨之晃動。 

(B)對於內容積 5 公升(不含)以下氣瓶，將氣瓶提起，傾斜 45度做上

下及左右晃動，檢查內容物是否有隨之晃動。 檢查結果如發現有晃動

現象應判定為不合格。 

7.9.4 粉態多孔物質 – 異常沉陷與鬆散 

呈現沉陷過度或過度鬆散之粉態多孔物質是不合格的，非經適度修理不可

再使用。 

 

 

 

                
代號 

1 多孔物質之檢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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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開的多孔物質 

3 未損壞的多孔物質 

C 空隙 

C1 分開之多孔物質的深度 

   圖十五﹕非整塊多孔物質的檢查和間隙計 

7.10易熔金屬塞及其他壓力釋放裝置的檢查    

氣瓶上的易熔金屬塞或其他壓力釋放裝置，應需檢查其是否損壞。若發現

裝置損壞（如易熔金屬凸出或腐蝕凹陷），則應更換並再檢查氣密性。若

欲使用易熔金屬塞來取代其它壓力釋放裝置時，則必須依照書面程序來

做，並獲得事業單位負最高主管的批准。 

7.11閥的檢查 

在將閥再裝回到乙炔鋼瓶之前，必須將其清潔和檢查。必須更換任何損壞

或有缺陷的零組件。同時須注意安裝與接口螺紋的情況，必要時必須使用

量具檢查。 

7.12 乙炔鋼瓶之螺紋的檢查 

必須檢查乙炔鋼瓶之頸內部的螺紋和其他有螺紋的孔口，以確保它們是完

整和清潔的。必須檢查它們是否有毛邊、裂紋和其他缺陷。當必要時而且

設計上也容許的情況下，可用適當的方法來修理損壞的螺紋，然後用適當

的量具加以檢查。 

7.13 粉態多孔物質的修理    

由於沉陷造成壓實而被判定不合格之粉態多孔物質，只能在不影響乙炔鋼

瓶之操作安全的情況下才可加以修理或更換氣瓶內的多孔物質。 

一、必須根據多孔物質製造廠的說明，來補充粉態的多孔物質，並記錄加

入之的量，然後修正乙炔鋼瓶上的標示皮重和標籤上的內容。 

二、對於無法依本節所述的方法，來補充多孔物質的乙炔鋼瓶，或者依“第

十九條”更換多孔物質的乙炔鋼瓶，不可以再使用。 

7.14 多孔物質的更換 

當乙炔鋼瓶胴體的外部情況仍良好但多孔物質損傷或失效時，則可更換氣

瓶內的多孔物質後再使用氣瓶，或是將整個乙炔鋼瓶報廢不再使用。 

7.14.1 必須以安全的方式來清除現有的多孔物質和溶劑，且氣瓶需完全

加以清潔和檢查。若多孔物質含有石綿時，則需特別小心。 

7.14.2更換多孔物質時, 必須檢查乙炔鋼瓶的內部表面是否有腐蝕或其

他可見的缺陷，且若氣瓶胴體的情況沒問題，則可再裝入新的多孔物質。

在重新裝上新的多孔物質之前，每一個氣瓶應作氣密測試。 

7.14.3 若使用不同的多孔物質，則需除去原有多孔物質製造廠的辨認標

示，並在氣瓶上貼上新的標籤以顯示新的多孔物質、製造廠和其它為確保

操作安全的注意事項。此外，必須將舊皮重的標示改成新皮重的標示。 

7.15 氣密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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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1 氣密試驗必須以乾燥之惰性氣體（氮氣）為測試介質，同時需在

水套(池)內進行氣密測試，在建壓過程中當壓力達 25Kg/cm
2
充填壓力時，

應保持該壓力 60秒並觀察氣瓶有無洩漏（含安全裝置之洩漏）現象 ，確

認沒有洩漏後再持續加壓至 28Kg/cm
2
，過程中應隨時監測是否有洩漏，建

壓後關閉進氣閥保持該壓力 30秒，30秒內壓力不得下降,洩壓後檢查氣

瓶的外觀不得有異常變形。 

7.16刻印，完成以上各項檢查時，應在氣瓶頂部適當位置刻印，註記檢查單

位與檢查日期，並將檢查紀錄登錄於紀錄表上。 

7.17 紀錄 

7.17.1 檢查記錄的保存時間不得低於同一個氣瓶在連續二次檢查之間的

期間。 

7.17.2 必須以足夠的資訊記錄氣瓶的辨認和檢查的結果。包含以下項目： 

(一) 物主的姓名； 

(二) 製造廠（或充填廠）及氣瓶製造序號； 

(三) 所加之多孔物質的種類和重量； 

(四) 更換附件的記錄 氣瓶皮重的變動記錄； 

(五) 檢查的判定結果（通過或失敗）； 

(六) 檢查日期； 

(七) 檢查單位(站)的確認簽章； 

(八) 檢查員的簽章； 

 

表四  檢查紀錄表 

                                                   No： 乙炔鋼瓶再檢查乙炔鋼瓶再檢查乙炔鋼瓶再檢查乙炔鋼瓶再檢查    檢查紀錄表檢查紀錄表檢查紀錄表檢查紀錄表    檢查日期  製造廠  物主  瓶  號 有機溶劑類別 外觀 檢查 填充物種類及檢查 氣密測試 結果 判定 檢查者 有機溶劑填充量                                 維修或其它變動紀錄： 檢查員簽章  檢查所章  
 

7.18 溶劑之填充，完成檢查及刻印後，應對氣瓶做抽真空作業及依照原來充

填之溶劑類別，進行溶劑之充填，填充溶劑量則依照氣瓶製造廠之原設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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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確保氣瓶充填乙炔時，氣瓶內有足夠的溶劑來吸附乙炔氣。 

 

八、附屬品八、附屬品八、附屬品八、附屬品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氣瓶上的附件如裙環、頸環、銘牌、和吊環在故障時可能會喪

失其功能。必須小心檢查這些附件和氣瓶的相接部份。 

8.1 必須檢查裙環、頸環是否變形、鬆脫、過度腐蝕、或焊縫龜裂。 

8.2 當氣瓶有裙環、頸環等故障時, 將無法維持使氣瓶維持穩定和直立，或

保護閥和易熔融塞時，則此氣瓶需送到合格的修理工廠來做修理。如果無法

修復則將氣瓶報廢不再使用。 

    

九、重新組裝九、重新組裝九、重新組裝九、重新組裝：：：：    

 9.1符合本作業標準書各檢查單項標準之乙炔鋼瓶需重新再裝配時，應依

多孔物質製造廠的說明在頸端裝上適當填充材料和新的過濾器，以確保當

裝上瓶閥時，能確保接觸區是在閥基座底部與過濾器、填充材料之間。 

9.2 將新的或整理過的閥裝回到乙炔鋼瓶上，必須使用適當的扭力及密封

材料（seal），以確保閥與氣瓶之間的氣密性。 

9.3 在裝上瓶閥之前，應將標示下次再檢查測試時間的識別環套到閥基座

上。 

9.4識別環之顏色與形狀，如下： 

表 3 識別環之顏色與形狀 

下次檢查年份 顏色 形狀 

2007 白色 圓形 

2008 綠色 圓形 

2009 黃色 圓形 

2010 紫色 圓形 

2011 紅色 圓形 

2012 藍色 圓形 

註︰ 顏色與形狀每 6年循環一次 

    

十、十、十、十、報廢報廢報廢報廢乙炔鋼瓶乙炔鋼瓶乙炔鋼瓶乙炔鋼瓶之處理之處理之處理之處理：：：：    

10.1、 檢查判定不合格之乙炔鋼瓶應集中放置，氣瓶內含有殘留的乙炔、

有機溶劑（丙酮或 DMF）和可能含有石綿成份的多孔物質，使用於其他氣

體報廢鋼瓶的處置方法並不適用於處理報廢乙炔鋼瓶。 

10.2 氣瓶內殘餘之溶劑，應使用抽真空及讓氣瓶維持在溶劑的沸點以上

的溫度，以有效排盡殘餘溶劑，對於使用 DMF 溶劑者，應注意排放管不可

太小，否則有聚合物阻塞管路的問題。 

10.3處置不合格乙炔鋼瓶時，需確認瓶內殘餘的乙炔氣及溶劑已完全回

收或安全排放完，才可接著 

10.3.1去除瓶閥，再以電鋸將乙炔鋼瓶分頂部、胴體鋸成兩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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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孔物質及回收鐵材集中，予以適當包裝後，送交煉鋼廠，進熔鋼

爐回收鐵材，所產生之爐灰或爐渣回收與其他回收物製成鋪設道路用

骨材，或依煉鋼廠事業廢棄物處置方法處理。 

10.3.2交由專業的乙炔廢氣瓶回收廠處理。 

    

  圖十六﹕切成段之胴體與底部            圖十七﹕頂部 


